
遭遇医疗纠纷，老人该如何维权？
先读读典型案例，再看看法官支招

□程磊 张昭 记者 马冰璐

3月24日，省统计局发布数据称，预计“十三五”末，安
徽省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将突破1200万人，占全省总人
口比重达19％左右；每5个人中就有一名60岁以上老人。
伴随着老年人口迅速增加，我省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峻。

与此同时，因年老体弱，老年人不可避免地需要就医诊
治，也难免会遭遇就诊时健康权受到损害的情况。面对医疗
纠纷，老年人该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呢？为此，近日，市场
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对合肥多家法院审理的涉老医疗纠纷
典型案件进行了简单梳理，并邀请法官给予点评、支招。

今年63岁的谢大妈（化名）因甲状腺亢进症前往合肥市
某医院治疗，谁知在遵照医嘱服用药物后，病情却愈发严重，
甚至发展到住院抢救，被下发病危通知书的地步。后经抢救
分别住院两次数10天，谢大妈的病情才稳定下来。

事后，谢大妈与医院就赔偿事宜进行了协商，后因协商不成，
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对方赔偿各项费用共计2万余元。

庭审中，面对谢大妈的索赔诉请，医院方辩称，门诊医
生确实在开药环节存在过错，但从后续的谢大妈身体检查
数据来看，开错药并未造成不良影响，故请求法院驳回谢大
妈的诉请。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委托北京某鉴定中心鉴定确
定，医院方在诊治谢大妈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一定程度
上延迟了谢大妈病情的及时治疗，但与谢大妈诉请的损害后
果不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仅存在10%的医疗过错参与度。

最终，法院根据鉴定结论，依法判令该医院赔付医疗费等
各种支出的10%近2000元，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

法官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

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

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医院方在诊治

中存在过错，故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医院方过错给谢

大妈的身体及精神均造成伤害，符合赔偿精神抚慰金的法律

规定，故法院根据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侵权人承担责任的

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过错参与度等，

计算出赔偿金额。

那么，老年人在遭遇医疗纠纷时，该如何切实
有效地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

对此，合肥市蜀山区法院研究室负责人童
广飞表示，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医患纠纷
可通过三种途径解决：一是自行协商；二是行政
解决，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可以依法对医患纠纷
进行调解；三是司法裁决。如果确实通过医疗
过错鉴定确定属于医疗事故，且未能达成赔偿

协议，那么就可以诉至法院提
出索赔。

对此，最高法规定确定医
疗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应

当参照《医疗事故处
理条例》的规定，如
参照《医疗事故处理

条例》处理，使患者所受损失无法得到基本补偿
的，可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适当提高赔偿数额。确定非医疗事故的一般医
疗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及
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合肥市肥西县法院研究室负责人陈咏峰提
醒，在解决医疗纠纷过程中，需要确定人身伤害
是由医疗事故造成的，还是非医疗事故造成的，
两者的赔偿标准也不一样。另外，他提醒，广大
老年患者及其亲属，在处理医患纠纷的过程中，
一定要在清楚自己的病情的情况下再与医院方
达成赔偿协议，切勿因盲目自信而放弃自己应
当得到的更大权益。维权时要依法、理性，不要
因自己不理性的过激行为触犯刑法，从而导致
得不偿失。

孙大妈（化名）做家务时不小心扭了腰，经
检查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事后，她听说某
医院拥有新型治疗仪器，遂前往接受治疗。治
疗后，她的病情确实有所缓解，但没过几天，她
便发现症状依旧，甚至还出现双脚发麻的情况。

经协商，孙大妈和医院方达成调解协议，约
定医院方在返还治疗费 7000 元的基础上补偿
其3000元，之后双方再无瓜葛。

谁知，此后，孙大妈的病情症状愈发严重，
经诊治必须施行手术，需要手术费用 7 万元。
面对孙大妈的再次索赔，该医院以达成赔偿协
议为由拒不理睬。孙大妈遂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病例经医疗事故鉴
定确定为构成医疗事故。虽然双方当事人就赔

偿达成协议，但孙大妈对自己病情实际情况不
知情，该协议“显失公平”，属于法律规定的应予
撤销或变更情形。最终，在法院的主持下，孙大
妈和医院重新签订调解协议，约定由院方赔偿
其治疗费用共计10万元。

法官点评：医院方在治疗结束后，已经与孙

大妈达成赔偿协议，而且所签订的协议是双方

自愿协商订立、意思表示清楚明确，应当是合法

有效的，医院方之所以接受再次赔偿的调解协

议，是因为法院调解是有法律依据的。孙大妈

在未进行医疗事故及因果关系鉴定的情形下，

对自己被误治的后果仅以为是效果不佳，对于

需要后续治疗费用的严重性不了解，构成了重

大误解，因此第一份赔偿协议“显失公平”。

2012年6月初，年过五旬的张先生（化名）因皮肤瘙痒到合肥市某
附属医院诊治，经急诊科诊断后，张先生被医护人员快速推注静滴静
推，即时发生呼吸困难和休克症状。之后，张先生被以“过敏性休克”
予以急救，并住院治疗23天才痊愈出院。

事后，因双方未能就赔偿达成一致意见，张先生遂诉至法院，请求
法院判令医院赔偿医疗费、误工费和精神赔偿金等共计6万余元。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双方当事人申请，法院委托华东某司法鉴定
中心进行医疗过错鉴定，鉴定意见认为，医院对张先生的治疗存在一
定过错，治疗行为与其突发休克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建议医院过错
参与度为 50%。对于该鉴定结果，双方均表示赞同无异议，但医院认
为张先生的部分诉讼请求数额过高。

最终，在法院的调解下，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了调解协议，
约定医院一次性支付张先生24000元，张先生自愿放弃其他诉请。

法官点评：张先生去医院看病，和医院之间就形成了医疗服务的民

事合同关系，由于医院方在治疗过程中的失误，造成张先生突发休克，

损害了其生命健康权，构成了医疗事故，医院应当对其进行经济赔

偿。在法律上，对于赔偿金额的认定，有着详细的认定标准，对于不符

合法律规定的诉请，法院将不予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

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

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二）侵权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

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

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案例1：
医生开错药，大妈获赔近5000元

案例2：
治疗致突发休克，患者获赔2.4万元

案例3：治疗后病情恶化，大妈起诉维权

支招：遭遇医疗纠纷，老年人该如何维权？

养生以不伤为本。——《仙经》老有所依LAOYOUSUO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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